
中 医 医 院 建 设 标 准

２００８ 北 京



中 医 医 院 建 设 标 准

主编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施行日期：２ ０ ０ ８ 年 ８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北 京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

关于批准发布《中医医院建设标准》的通知

建标〔２００８〕９７号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厅（委、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二○○六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投资估算指标、建设项目评价方法与参数编

制项目计划〉的通知》（建标函〔２００６〕１７２号）的要求，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编制的《中医医院建设标
准》（建标１０６—２００８），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发布。自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在中医医院项目的审批、核准、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要认真执行本建设标准，坚决控制工程规模和造

价。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负责，具体解释工作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

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编 制 说 明

《中医医院建设标准》是根据建设部建标函〔２００６〕１７２号《关于印发“二○○六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投资估算指标、建设项目评价方法与参数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主

编，具体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务司和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

编制过程中，编制组遵循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以及国家“中西医并重”等一

系列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医院建设、使用的

经验教训，分析了大量的有关中医医院建筑数据和资料，科学地制定和论证了《中医医院建设标准》编制

方案，在此基础上广泛征求了国家有关部门，部分综合医院、中医医院院长，工程咨询、建筑设计和科研

管理方面专家的意见，最后召开了专家审查会，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建设标准共分六章，主要包括：总则，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建筑面积指标与建筑标准，选址、用地

与总平面布置，设备配置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建设标准系初次编制，在施行过程中，请各地中医医院建设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对需要

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务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东里

１３号楼，邮编：１０００２６），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２００８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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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需要，加强和规范中医医院的建设，

提高工程项目决策与建设的科学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投资效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建设标

准。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为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科学决策和合理确定项目建设水平所提供的全国统一

标准；是审批、核准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的依据；也是有关方面编制、审查中医医院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监

督检查整个建设过程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建设规模在６０～５００张病床的综合性中医医院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
目；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中医专科医院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可按其建设规模大小参照

执行。

第四条 中医医院的建设必须遵循国家经济建设的有关法律、法规，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以人为本、方便病人、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达到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分区明确，为患者营造安全、

便捷、舒适、温馨的就医环境。

第五条 中医医院的改建、扩建应充分利用原有基础设施，认真贯彻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从我国

国情出发，结合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兼顾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突出中医药特色，弘扬中医药文化。

第六条 中医医院的建设，应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的规定，坚持中西医并重

的卫生工作方针，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区域卫生规划和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

第七条 中医医院建设应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工程投资应统筹安排，中医医院建设

用地应纳入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

第八条 中医医院建设项目应统一规划、一次建成，并留有改造和发展余地。投资确有困难的可统

一规划、分期实施。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不得随意改动。

第九条 中医医院的建设除执行本建设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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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十条 中医医院的建设规模，应结合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卫生资源、中医医疗服务需求等

因素，以拟建中医医院所在地区的区域人口数确定。每千人口中医床位数宜按０２２～０２７张床测算。
中医医院建设应立足于改扩建为主，在现有床位能满足正常业务需要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宜增加床

位。

第十一条 中医医院的建设规模，按病床数量，分为 ６０床、１００床、２００床、３００床、４００床、５００床六
种。

第十二条 中医医院的日门（急）诊量宜与所设病床数的３５倍相匹配。具有中医专科特色的中医
医院日门（急）诊量可按专科实际日门（急）诊量做相应调整。

第十三条 中医医院的用房由急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和药剂科室等基本用房及保障系

统、行政管理和院内生活服务等辅助用房组成（见附录一）。

第十四条 中医医院中药制剂室、中医传统疗法中心、大型医疗设备等项目的用房应根据需要合理

设置，建筑面积单列。

承担科研、教学和实习任务的中医医院，根据其承担的任务量，增加相应的科研和教学等设施用房

的建筑面积。

第十五条 中医医院配套设施的建设，应坚持社会化服务的原则，尽量利用社会协作条件统筹解

决。

第十六条 中医医院业务科室设置及病床分配比例，应按照医院规模、工作量和技术人员的实际情

况确定。一般情况下应突出中医重点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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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筑面积指标与建筑标准

第十七条 中医医院的急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和药剂科室等基本用房及保障系统、行政

管理和院内生活服务等辅助用房的床均建筑面积应符合表１的指标。
中医医院建筑面积指标（ｍ２／床） 表１

建设

规模

床位数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日门（急）诊

人次
２１０ ３５０ ７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４００ １７５０

建筑面积（ｍ２／床） ６９～７２ ７２～７５ ７５～７８ ７８～８０ ８０～８４ ８４～８７

注：①根据中医医院建设规模、所在地区、结构类型、设计要求等情况选择上限或下限。

②大于５００床的中医医院建设，参照５００床建设标准执行（下同）。

第十八条 中医医院基本用房及辅助用房在总建筑面积中的比例关系见表２。
中医医院各种功能用房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表２

床位数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急诊部 ３１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３

门诊部 １６７ １７５ １８２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９０

住院部 ２９２ ３０５ ３３０ ３４５ ３５５ ３５７

医技科室 １９７ １７５ １７０ １６６ １６０ １６０

药剂科室 １３５ １２１ ９４ ８５ ８３ ８０

保障系统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０ ９８ ９０

行政管理 ３７ ３８ ３８ ３７ ３７ ３８

院内生活服务 ３７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２

注：①使用中，各种功能用房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可根据不同地区和中医医院的实际需要做适当调整。

②药剂科室未含中药制剂室。

第十九条 当日门（急）诊人次与病床数之比值与本建设标准取用值相差较大时，可按每一日门

（急）诊人次平均２ｍ２调整日门（急）诊部与其他功能用房建筑面积的比例关系。
第二十条 中药制剂室、中医传统疗法中心单列项目用房建筑面积指标可参照表３。

中医医院单列项目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表３

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ｍ２）

（床位数）

项目名称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中药制剂室 （小型）５００～６００ （中型）８００～１２００ （大型）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中医传统疗法中心（针灸治疗室、熏蒸治

疗室、灸疗法室、足疗区按摩室、候诊室、医

护办公室等中医传统治疗室及其他辅助用

房）

３５０ ５００ ６５０

３



第二十一条 承担科研、教学和实习任务的中医医院，应以具有高级职称以上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

７０％为基数，按每人３０ｍ２的标准另行增加科研用房的建筑面积。
中医药院校的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实习医院的教学用房配置，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中医医院教学用房建筑面积指标（ｍ２／学生） 表４

医院分类 附属医院 教学医院 实习医院

面积指标 ８～１０ ４ ２５

注：学生的数量按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临床教学班或实习的人数确定。

第二十二条 中医医院大型医疗设备单列项目用房建筑面积参照《综合医院建设标准》执行。

第二十三条 门诊楼、病房楼、医技楼等主要建筑，宜采用框架结构。中医医院建筑宜以多层为主，

医院改建、扩建用地特别紧张时，可采用高层建筑。

中医医院建筑中的水平或垂直交通宜便捷、顺畅。

第二十四条 当中医医院作为抗震防灾的医院时，主要建筑物的抗震要求应按乙类建筑设防。

第二十五条 中医医院的建筑节能设计必须严格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
５０１８９和有关的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达到节能、节水、节材的要求。

第二十六条 中医医院５０％以上的病房应有良好的日照。门诊部、急诊部和病房应充分利用自然
通风和天然采光。

第二十七条 急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药剂科室和实验室等医疗业务用房的室内装修应

选用安全、卫生、耐用的材料，并符合下列规定：

一、顶棚应便于清扫、防积尘；照明宜采用吸顶灯具。

二、内墙墙体不应使用易裂、易燃、易潮湿、易腐蚀、不耐碰撞、不易吊挂的材料；有推床（车）通过的

门和墙面，应采取防碰撞措施。

三、除特殊要求外，有患者通行的楼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铺装。

四、所有卫生洁具、洗涤池，应采用耐腐蚀、难沾污、易清洁的建筑配件。

五、不应使用易产生粉尘、微粒、纤维性物质的材料。

第二十八条 中药饮片贮存及质量检测用房和设施，中成药、辅料、半成品和成品等的储存区用房，

应有防尘、防蚊、防蝇、防虫、防鼠等措施。中药制剂用房应设必要的通风、空调、除湿等设施。有条件的

应设空气净化设施。室外下水道必须畅通良好，室内下水道应有可靠的液封装置。

第二十九条 针灸科、推拿科等科室的中医治疗室，宜配置保持室内温度的设施，并注意保护患者

隐私。

第三十条 中医医院的诊疗用房和病房，宜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和湿度。不同气候区的中医医院

应根据以上原则设置相应的采暖和空调设施。

对空气洁净度有特殊要求的医疗用房，应设空气净化装置。

第三十一条 二层及二层以上的医疗用房宜设电梯，三层及三层以上的医疗用房应设电梯，且不应

少于两台，其中一台为无障碍电梯。病房楼应单设污物梯。

第三十二条 中医医院的蒸汽、冷热水和冬季采暖均宜采用分区专线供应。院内的管道应采取利

于保养、维修和改造的措施。患者使用的卫生间下水管道口径应按一般设计规范计算结果加大一级，并

应采取防堵、防渗漏、防腐蚀措施。

第三十三条 中医医院必须具备不间断供电条件，采用双回路电源供电，当双回路电源不能保证时

应设自备电源。院区内应采用分回路供电方式。

第三十四条 中医医院锅炉设施应按蒸汽和采暖设备总容量乘以高峰同时利用系数设置，且不宜

少于两台。

第三十五条 中医医院的建筑设计应按照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ＪＧＪ
４



５０的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满足不同患者对无障碍设施的需求。
第三十六条 中医医院的医疗废物、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分类、归集、存放及处置，应遵守国家有关环

境保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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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选址、用地与总平面布置

第三十七条 中医医院选址应在地质条件、水文条件较好的地方；应选择在患者就医方便、卫生环

境好、噪音较小、水电源充足的地方；并应远离托儿所、幼儿园及中小学等。同时应考虑中医医院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

第三十八条 中医医院的建设用地应包括：建筑用地；道路、广场、停车用地；绿化用地及发展用地。

第三十九条 中医医院总平面布置，要功能分区明确，满足医疗、卫生、防火、防灾、隔离等要求。至

少应有两个出入口，以满足安全疏散和洁污分流的要求。感染性疾病科应设独立出入口，避免交叉感

染。院内交通通道设置合理，标识清晰，科学地组织人流和物流。室内采光、色彩设计应符合医疗功能

及患者心理需求。

第四十条 建筑物布置应尽量使诊室、病房等主要医疗用房有良好的朝向、日照和自然通风，为患

者提供良好的医疗环境。

第四十一条 中药饮片、中成药及灭菌制剂等用房的周围环境应整洁、无污染。人流、物流、车流及

医疗垃圾通道宜分开布置。生活垃圾与医疗垃圾的设施应分开设置，并应远离诊疗区域。

第四十二条 住院、手术、功能检查等用房应有较安静的环境，避免环境噪声的干扰，特别是避免交

通噪声的干扰。

第四十三条 太平间应设于隐蔽处，与其他功能区域相隔离。太平间宜单独设通向院外的通道，避

免与主要人流出入院路线交叉。

第四十四条 营养食堂、锅炉房、厨房、煎药室、动物饲养房、发电机房、冷冻机房等与主要医疗用

房、周围院外房屋之间应处理好噪音、气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第四十五条 新建中医医院要充分考虑医院用车特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的用地面积、停车

的数量，可按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新建中医医院的绿地率宜为３０％～３５％，改建、扩建中医医院的绿地率宜为２５％～
３０％。建筑密度宜为２５％～３０％，新建建筑容积率宜控制在０６～１５之间，当改建、扩建用地紧张时，
其建筑容积率可适当提高，但不宜超过２５。具体指标应以当地规划部门所规定的指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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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设 备 配 置

第四十七条 中医医院的设备配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一般医疗设备的配置，应按综合医院医疗器械装备标准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的规定执行。

二、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应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的可能，并按《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管理办法》

的规定执行。

三、中医药专用设备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四、中医特色科室所需特殊诊疗设备，应保证专科专病的需要。

第四十八条 中药饮片炮制加工、制剂设备及质量检验设备应符合国家药监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九条 中医医院应根据需要配置计算机网络及通信设备等信息系统，合理布点并预留发展

余地。

承担教学任务的中医医院应有一个手术室设闭路示教系统。

第五十条 中医医院的装备标准，应以实用、耐用为原则，满足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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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五十一条 新建中医医院的投资估算，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进行编制。投资估算中建筑安装

工程费参照工程所在地办公楼的１１～１３倍估算，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按工程所在地的标准执行。
第五十二条 中医医院工程建设工期定额可参照表５。

中医医院工程建设工期定额 表５

建设

规模

床位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建筑面积

（ｍ２）
４１４０～
４３２０

７２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

２３４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３３６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４３５００

建设工期（月） ８～１２ １６～２４ ２２～２８

注：①建设工期指从基础工程破土开工起至全部工程结束，并达到国家验收标准止的时间。

②严寒地区可适当延长工期，但最多不超过规定工期的２０％。

③本建设工期为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值。由于各地施工条件不同，允许各地在１５％幅度内调整。当有一层地下
室时工期增加１～２个月。

第五十三条 中医医院工作人员的编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中医医院的特点，床位数与人员

编制的比值，一般应控制在１∶１３～１∶１７，承担科研、教学和实习任务的中医医院，以临床编制人员数量
为基数，可按适当的比例另外增加编制。

各中医医院可根据自己的医疗特点，适当增加或减少各类工作人员的比例，以适应中药调剂、专科

建设、医院发展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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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医医院基本用房及辅助用房组成内容

１急诊部：内科诊室、外科诊室、妇（产）科诊室、儿科诊室、骨科诊室、中医治疗室、留观室、抢救室、
输液室、治疗室、医护休息室、办公室、护士站、收费室、挂号室、药房、化验室、放射室等。

２门诊部：①内科诊室、外科诊室、妇（产）科诊室、儿科诊室、皮肤诊室、眼科诊室、耳鼻咽喉诊室、
口腔诊室、肿瘤诊室、骨伤科诊室、肛肠诊室、老年病诊室、针灸诊疗室、推拿诊疗室、康复诊室、门诊治疗

室、中心输液室、中医换药室、体检中心。②感染性疾病科（诊室、挂号、收费、化验、放射、药房）。

３住院部：住院病房、产房等。
４医技科室：检验科、血库、放射科、功能检查室、内窥镜室、手术室、病理科、供应室、营养部（含营

养食堂）、医疗设备科、中心供氧站、核医学科、介入室、核磁共振室、办公室、休息室等。

５药剂科室：中药饮片库房、西药库房、中药调剂室、西药调剂室、临方炮制室、中成药库房、中成药
调剂室、周转库、门诊药房、住院药房、中药煎药室、办公室、休息室等。

６保障系统：锅炉房、配电室、太平间、洗衣房、总务库房、通讯机房、设备机房、传达室、室外厕所、
总务修理、污水处理房、垃圾处置房、汽车库、自行车库等。

７行政管理：办公室、计算机房、中医示范教学培训室、图书室、档案室等。
８院内生活服务：职工食堂、浴室、单身宿舍、小卖部等。

９



附录二

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２ 本标准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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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主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编制组成员名单

主 编 单 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务司

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武 东 洪 森 杨荣臣 王建中

编制组成员：王志勇 许志仁 查德忠 武 东 董霄龙 杨荣臣 王建中 洪 森

朱先年 金章安 刘群峰 王振宇 李正刚 朱为振 贾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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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中 医 医 院 建 设 标 准

条 文 说 明



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函〔２００６〕１７２号《关于印发“２００６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投资估算指标、建设项目评
价方法与参数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主编，具体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财务司、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医医院建设标准》，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２００８
年５月２６日以建标〔２００８〕９７号文批准为全国统一标准，现发布施行。

为便于有关部门和咨询、设计、科研、建设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建设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

行条文的规定，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条文说明”，供有关部门和单位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

“条文说明”有欠妥之处，请将意见寄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务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２００８年５月

３１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１５）………………………………………………………………………………………

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１７）…………………………………………………………………………

第三章 建筑面积指标与建筑标准 （２１）……………………………………………………………………

第四章 选址、用地与总平面布置 （２４）……………………………………………………………………

第五章 设备配置 （２５）………………………………………………………………………………………

第六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２６）……………………………………………………………………………

４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明确编制本建设标准的目的。

中医药学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独具特色和优势，有其自身的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中医医院是

中医药服务网络的骨干主体，是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主要阵地，也是继承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基础。

加强中医医院建设，是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是完善我国公共卫

生和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卫生事业的重要内容；对于继承和创新中医药学，充分发挥中医药特

色优势，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中医药服务需求，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增进和保护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中医药政策指引下，中医药事业得到了较快

的恢复和发展。到２００６年底，中医医院已达到３０７２所。但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中医医
院的标准、规范化建设相对滞后。科学规范中医医院建设标准，能够更好地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打好基

础，使中医医院的建设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轨道。为了加快中医医院的标准化、规范化和

现代化建设，完善中医医院的内部结构布局，提高中医医院的建设和设计水平，亟须结合中医医院的功

能和特点，编制《中医医院建设标准》（以下简称“本建设标准”）。

第二条 本条阐明本建设标准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

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由政府投资的中医医院建设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本建设标准是依据国家有

关规定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审批发布的，是中医医院项目决策和合理确定建设水平的全国

统一标准，是中医医院工程项目决策和建设中有关政策、技术、经济的综合性宏观指导文件。

本建设标准规定的内容为强制性与指导性相结合。对涉及建设原则、贯彻国家经济建设的有关方

针、行业发展政策和有关合理利用资源、能源、土地以及环境保护、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规定，以强制

性为主，在项目建设中有关各方面应认真贯彻执行。对涉及建设规模、项目构成、装备标准、建筑标准、

配套工程和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方面的规定，以指导性为主，由投资者、建设中医医院的有关各方

在项目的决策和建设中结合具体情况参照执行。本建设标准的作用是使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的决策走上

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轨道，也是有关部门审查中医医院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监督检查整个建设过

程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本条规定了本建设标准的适用范围。

第四条 本条主要强调中医医院的建设必须遵循的法律、法规和指导思想。

中医医院的建设要贯彻勤俭办事的原则，并着眼于中医医院发展的长远要求，在设计上体现适度的

前瞻性，更好地为患者就医提供便利条件。

第五条 本条提出了改建、扩建的原则。

随着中医药科技的发展和医疗设备的不断更新和增加，特别是我国现有中医医院床位、建筑面积都

比较紧张，在达不到标准要求的情况下，更面临大量的改建、扩建任务。因此，中医医院改建、扩建要注

意利用原有资源，以节省投资。不得借改建、扩建名义新建。

中医医院建设在指导思想、建设原则和具体标准确定上，既要能够正确履行政府职能，适应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到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提出了从国情出发，因地制宜，根据群众

服务需求和当地财力可能，合理确定建设水平。同时，应当遵循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推动中医医院

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中医医院的建设除了体现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医院的特点外，还要体现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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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我国宪法中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是项目建设的法律依据，党和政

府关于“中西医并重”的方针，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促进中医药学的

发展等政策是中医医院建设的基本保证。

第七条 本条明确中医医院建设的投资渠道。

中医医院的建设属于政府行为，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应确保工程资金纳入政府安排的投资项目

中。中医医院的建设和发展要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及卫生事业发展目标，也要满足和符

合当地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要求。

第八条 中医医院建筑功能性强、设计内容复杂，总体规划是中医医院建设的关键，故本条提出建

设项目应统一规划、一次建成。但又考虑到一些地方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允许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当

中医医院采取分期建设时，若不重视总体规划，只顾应急需要随地建房，见缝插针，势必造成功能分区混

乱、管理困难，交叉感染也难以避免，甚至还会因无法改造而不得不重建。因此，要求中医医院管理人员

和建筑设计师按照医院的实际情况，制定较长远的总体规划。同时总体规划必须符合当地行政规划部

门的相关要求。规划一经科学论证确定，不得随意变动，应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一次或逐步完成已制定

的总体规划。

第九条 本条阐明本建设标准与现行其他有关标准、规范和定额指标的关系。中医医院的建设涉

及各有关方面的技术、经济等标准、规范和规定，本建设标准不能一一列出。因此在执行本建设标准的

同时还需执行国家和地方现行的其他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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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十条 本条规定是确定中医医院建设规模的依据。

中医医院建设规模取决于其服务量的大小，而服务量与区域人口有直接关系。因此，以区域人口数

量（包括流动人口）为基本依据是适当的，加之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医疗服务半径等综合

因素，最终确定其建设规模。

近年来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的床位数与千人口的比例数见附表１～附表３。
２００４年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床位数／千人口统计 附表


 


１

 

地区 床位数 地区 床位数 地区 床位数

北京 ０４６１ 安徽 ０１３７ 重庆

 

０１８１

天津 ０４７１ 福建 ０２４６ 贵州

 

０１３７

河北 ０２３９ 江西 ０２００ 云南

 

０２０５

山西 ０２６３ 山东 ０２２１ 西藏

 

０２１９

内蒙 ０２３０ 河南 ０２３４ 陕西

 

０２８９

辽宁 ０３０７ 湖北 ０１９２ 甘肃

 

０２５６

吉林 ０３０６ 湖南 ０２４８ 青海
 

０３４７

黑龙江 ０２７３ 广东 ０２３２ 宁夏
 

０２５７

上海 ０２８７ 广西 ０１９４ 新疆

 

０２７１

江苏 ０２１８ 海南

 

０１２４

浙江 ０３１３ 四川 ０２０１

平均值 ０２３３

注：本表是根据２００４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资料统计；台湾省未统计在内。

２００５年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床位数／千人口统计 附表


 


２

 

地区 床位数 地区 床位数 地区 床位数

北京 ０５０４ 安徽 ０１５３ 重庆

 

０２０８

天津 ０４４８ 福建 ０２３７ 贵州

 

０１３８

河北 ０２４２ 江西 ０２２４ 云南

 

０２１５

山西 ０２９１ 山东 ０２４６ 西藏

 

０２２０

内蒙 ０２３５ 河南 ０２３８ 陕西

 

０２９２

辽宁 ０３１６ 湖北 ０２０１ 甘肃

 

０２７２

吉林 ０３０８ 湖南 ０２７８ 青海

 

０３３５

黑龙江 ０２８４ 广东 ０２２１ 宁夏

 

０２５９

上海 ０３０３ 广西 ０２１５ 新疆

 

０２７９

江苏 ０２３２ 海南

 

０１２７

浙江 ０３２３ 四川 ０２２４

平均值 ０２４５

注：本表是根据２００５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资料统计；台湾省未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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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床位数／千人口统计 附表


 


３


 


地区 床位数 地区 床位数 地区 床位数

北京 ０５４５ 安徽 ０１７９ 重庆


 


０２１８

天津 ０４６８ 福建 ０２７１ 贵州


 


０１６３

河北 ０２５７ 江西 ０２２７ 云南


 


０２１９

山西 ０２８７ 山东 ０２６０ 西藏


 


０２３１

内蒙 ０２４３ 河南 ０２４５ 陕西


 


０３０６

辽宁 ０３１６ 湖北 ０２０９ 甘肃


 


０２８４

吉林 ０３２１ 湖南 ０２８９ 青海


 


０３４１

黑龙江 ０２９３ 广东 ０２２９ 宁夏


 


０２８７

上海 ０３０７ 广西 ０２２１ 新疆


 


０３１８

江苏 ０２４８ 海南


 


０１４４

浙江 ０３４９ 四川 ０２３２

平均值 ０２５８

注：本表是根据２００６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资料统计；台湾省未统计在内。

根据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中医药事业在国内要适应人民小康生活水平对

中医的需求，在国际上要继续保持我国中医药学的领先地位，为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发展及进一步走向

世界奠定良好的基础。

根据相关资料分析，１９９３年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床位数／千人口为０１９，到了２００２年
为０２１２，２００３年为 ０２２３，２００４年为 ０２３３，２００５年为 ０２４５，２００６年为 ０２５８，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
２００６年的数据分析，全国中医医院床位数／千人口在０２２以下的省份有６个，占１９％；在０２２～０２７之
间的省份有１０个，占３２％；在０２７以上的省份有１５个，占４９％。从目前全国中医医院状况分析，今后
新增加的床位数不会太多，主要是在改、扩建上对医院内部功能、设备更新、就医环境等方面进行改造。

目前中医医院按０２２～０２７张床位／千人口测算建设规模，综合考虑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符合我国国情，在一段时期内基本满足中医医院功能要求。

第十一条 本条是对中医医院建设规模的划分。

６０张病床是作为县级中医医院的最基本配置。随着经济发展，这些中医医院将逐步扩建。因此，
本建设标准把６０张病床作为中医医院的最低规模而保留。

５００张床以上的中医医院在全国中医医院中所占比例较小，因此５００床以上的中医医院建设，参照
５００床建设标准执行。

第十二条 中医医院日门（急）诊量是确定门诊部、医技科室等用房面积的重要依据。根据调研情

况分析，我国沿海城市及内地几个大、中型城市的中医医院日门（急）诊量与病床数的比值都在 ３０以
上，占调查中医医院总数的３３％左右，个别的比值还达到６０以上。考虑到中医医院大门诊小病房的特
点及今后发展趋势，确定该比值为３５，能满足上述用房的需求。全国部分中医医院建设规模调查汇总
详见附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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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部分中医医院建设规模调查汇总 附表４
序

号
中医医院名称 床位

日门（急）诊

（人次／日）
日门（急）诊

（人次／床）
建筑面积

（ｍ２／床）

１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６４９ ３５００ ５３９ １０７

２ 北京市密云县中医医院 １５０ ３５０ ２３３ ９３

３ 北京市延庆县中医医院 １１８ ３２０ ２７１ ６２

４ 江苏省射阳县中医医院 ２００ ４８０ ２４０ ７６

５ 江苏省常熟市中医医院 ４６１ １２００ ２６０ ９４

６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１０２２ ２２００ ２１５ ７４

７ 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５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４０ ４９

８ 广东省深圳市中医院 ６００ ３８００ ６３３ ７５

９ 湖北省中医院 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３３ １１２

１０ 广东省肇庆市中医院 ２５０ ５４０ ２１６ １２０

１１ 湖北省公安县中医医院 ２２０ ４６０ ２０９ ８０

１２ 广东省中医院 ９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６７ ８２

１３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６４２ ２５００ ３８９ ５６

１４ 四川省射洪县中医医院 ２００ ５５０ ２７５ ３５

１５ 四川省乐山市中医医院 ２００ ５８０ ２９０ ５２

１６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２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７１

１７ 四川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２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７

１８ 四川省骨科医院 ２４６ ５２０ ２１１ ８５

１９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７０５ １８００ ２５５ ９５

２０ 四川省广元市中医医院 ２００ ４２０ ２１０ １０２

２１ 四川省眉山市中医医院 ２５０ ６５０ ２６０ ６７

２２ 湖北省荆州市中医医院 ３０３ ５６０ １８５ ９７

２３ 云南省中医院 ５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８０ ７３

２４ 广东省高要市中医院 ２００ ３８０ １９０ ９５

２５ 甘肃省张掖市中医医院 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７８

２６ 黑龙江省汤源县中医医院 ６０ １５０ ２５０ ４５

２７ 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３３ ６７

２８ 吉林省中医院 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００ ６６

２９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中医院 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５５０ ７５

３０ 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 １３００ ４２１０ ３２４ １１０

平均值 ３０５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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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中医医院的投资效益及社会效益，同时保障良好的医疗环境，中医医院日门（急）诊量与病床

数之比值取３５是比较合理的。主要原因：中医医院的特点是慢性病人居多，以门（急）诊为主，住院的
患者偏少，形成大门诊小病房状况。有专科特长的中医医院日门（急）诊量往往比中医医院偏高，其值可

按实际情况相应调整。

第十三条 中医医院由基本用房及辅助用房组成。这些内容是各中医医院共性的部分。为了及时

发挥作用，必须注意配套建设。中医、中药用房同时建设，医疗用房与保障系统、行政管理、职工生活用

房配套建设。具体组成内容在不同建设规模的中医医院中可以适当增减、合并。

第十四条 中医医院中的中药制剂室、中医传统疗法中心、大型医疗设备等单列项目，是根据各中

医医院承担任务不同或所处地区不同而选择设置的项目，是各中医医院建设中非共性项目。应按具体

需要选择使用。

承担科研、教学和实习任务的中医医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增加相应科研和教学设施的用房，应与

其他建设项目同时立项，一次报批。使中医医院的建设配套进行，发挥应有的效益。

第十五条 职工食堂、洗衣房等配套项目在卫生、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应尽量利用当地社会协作条

件解决，可以节省投资及用地。

第十六条 中医医院业务科室较多，可从实际需要出发选择设置。科室设置时应突出重点，把医院

办成具有专科特长的综合性中医医院，以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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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筑面积指标与建筑标准

第十七条 本条的床均建筑面积指标是参照２００４年及２００５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中全国中医
医疗机构房屋建筑面积平均分别为７１３０ｍ２／床、６８１０ｍ２／床（附表５）及编制组对全国８５所中医医院机
构房屋面积平均为８０００ｍ２／床调查结果，经综合分析后按照中医医院基本用房及辅助用房所需实际面
积测算的。本标准规定的建筑面积指标从６９～８７ｍ２／床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能满足中医医院各功能
分区用房的需要。

全国中医医院床均建筑面积指标 附表５

２００４年

总业务用房面积

（ｍ２）
２１１３８５８９

总床位

（张）
２９６４１６

床均建筑面积

（ｍ２／床）
７１３０

２００５年

总业务用房面积

（ｍ２）
２１０６７１４０

总床位

（张）
３０９５２９

床均建筑面积

（ｍ２／床）
６８１０

注：本表是根据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资料统计；台湾省未统计在内。

根据拟建中医医院建设规模、医院所在地区、建筑结构类型、设计要求等具体情况决定采用上限或

下限。中医医院的建筑设计应突出中医药特色，注重环境设计，在室内设计中要创造良好的医疗环境，

在就医人数较多的地区，可选择上限。

第十八条 基本用房及辅助用房在总建筑面积中比例关系是在对全国范围内中医医院房屋建筑面

积调查资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的，该比例与综合医院比例关系有差异，主要是中医医院的慢性病病

人较多，相对门诊量较大，基本功能用房与综合医院的功能用房有所区别。本比例关系仅对建设方、设

计人员在建设中医医院时起到参考作用，不同建设规模的中医医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做局部的调整。

第十九条 中医医院门诊量较大，各地区各医院差异也很大，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根据调查资料分析，如成都某中医医院，总床位数为６４２张，总业务用房建筑面积３６０７２ｍ２，其中急
诊、门诊部建筑面积９８００ｍ２，日门（急）诊２５００人次，与床位数之比值为３８９。按本标准中各功能用房的
比例计算急诊、门诊部的建筑面积为３６０７２×０２５３＝９１２６ｍ２，日门（急）诊为６４２×３５＝２２４７人次，比实
际情况少２５３人次。依据本条规定，可调整急诊、门诊部的建筑面积２５３×２＝５０６ｍ２，使急诊、门诊部的
建筑面积调整为９１２６＋５０６＝９６３２ｍ２，与实际的建筑面积比较接近，可在总建筑面积内进行调整。当日
门（急）诊人次与床位数之比值大于４０及以上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总建筑面积以外增加急诊、门诊部
建筑面积，报有关部门另行审批。

本条规定主要是针对个别中医医院的门诊量大，比标准取用值偏高时方可使用，大多数的中医医院

不存在此项内容。

第二十条 单列项目的内容及建筑面积是根据调研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的，此部分建筑面积

不包括在总建筑面积指标之内。单列中药制剂室的建筑面积是根据２００７年全国３３３所中医医院调查
资料综合分析后确定的。其中小型规模中医医院 １２１所，平均建筑面积为 ５５６ｍ２；中型规模中医医院
１１６所，平均建筑面积为７２８ｍ２；大型规模中医医院６４所，平均建筑面积为２２９０ｍ２。考虑各地区的经济
状况及不同建设规模的中医医院，列出了上限值与下限值，可根据实际需要参照选用。

第二十一条 科研人员系指医院中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其科研用房及实验室用房建筑

面积指标可参照国家批准发布的《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定额》的有关规定确定。中医学院附属（教学、

实习）医院所增加的教学用房建筑面积，应按《普通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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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行。

承担临床教学任务的中医医院有三种类型，即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实习医院。本条教学用房的建

筑面积是根据原国家教委、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普通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

行规定》确定的。

第二十二条 中医医院配置ＣＴ、ＭＲ、ＰＥＴ等大型医疗检测设备时，其用房建筑面积可参照《综合医
院建设标准》设置。

第二十三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用诊断、治疗设备的不断更新，要求医院建筑必须能满

足这一趋势。门诊和医技科室用房的重新组合、分隔和改造工作在医院内经常发生，采用框架结构体系

有利于内部房间的灵活分离和今后的发展改造。

中医医院各部门之间、各科室之间，联系比较密切，且人流量大，水平联系较垂直联系有较多优越

性。另外多层建筑比高层建筑造价要低，所以中医医院建筑一般不宜采用高层，只有在用地紧张的情况

下才允许建高层。

第二十四条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ＧＢ５０２２３的规定，不是所有的中医
医院都是抗震防灾医院，但如果该医院是作为抗震防灾的医院时，灾难发生后，医院应成为该地区的抗

震防灾中心之一，故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１中的乙类建筑设防。
第二十五条 中医医院的建筑设计首先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标准、规范的规定，其次中医

医院建筑的平面布置、外立面造型、室内装修等，应体现中医药特色。同时新建建筑应严格执行建筑节

能标准，减少高耗能建筑的建设。建筑外围结构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必须执行有关节能设计标准的

规定。中医医院的建设应能达到节能、节水、节材的要求。

第二十六条 良好的日照能杀菌，能使病人尽快恢复健康，所以病房必须有良好的日照。自然通

风，既能节约能源，又能改善房间内的空气清洁度。故门诊部、急诊部和病房必须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和

天然采光。

第二十七条 中医医院医疗用房与综合医院的医疗用房的设计和室内装修标准大体相同。故主要

医疗用房也应参照国家现行标准《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４９的要求执行。
第二十八条 中药检测和储存用房应达到本条所述的要求，并合理布置工艺流程，以防止药材的交

叉污染和混杂。这是保证中成药质量的基础条件之一，中药制剂用房及设施，也有严格的要求，本建设

标准未列入，可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设计。

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对就医环境的温度、湿度要求不断提高，本

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对这些治疗室在不同气候区时，应配置相应的取暖设备或空调设备，以保证室内温

度的舒适性，充分体现对患者的关怀，有利于患者的身体健康。

对空气洁净度有特殊要求的医疗用房，如手术室等用房，还需考虑采用空气净化设备。

第三十一条 中医医院建筑，垂直联系最好采用电梯，但考虑到经济能力以及电梯管理等问题，当

病房楼、门诊楼、急诊楼为三层及以上时，应设不少于两台医用电梯。电梯应分洁、污电梯，减少交叉感

染。

第三十二条 实践证明，中医医院的蒸汽、冷热水和冬季采暖，采用分区专线供应的方法，既便于管

理又可节约能源，还方便维修改造。中医医院随着医疗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对医疗建筑用房的改造也将

经常不断，所以中医医院的管道既要便于日常维修、保养，又要便于今后的改造。

中医医院的下水道容易堵塞，根据实际需求按计算结果放大一级管径设计。

第三十三条 由于医院工作的特点，要求在供电上做到安全可靠且不停电。因此医院内应实行双

回路供电（两回路电源来自不同的变电所），当双回路电源不能保证时应设自备电源。下列用房必须有

自备电源：急诊室、监护病房、产房、婴儿室、血液病房的净化室、血透室、手术室、ＣＴ扫描室、计算机中心
机房、加速器机房和治疗室、配血室以及培养箱、冰箱、恒温箱和其他必须持续供电的精密医疗设备房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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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蒸汽在中医医院医疗及生活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如消毒、制剂、蒸煮饭、保温、洗衣、

烫平、烘干、开水、热水及采暖等。医疗蒸汽不能间断，否则将使医疗服务工作陷于停顿。在设置锅炉时

要注意到用汽部门的要求，以保证供汽，故不应少于两台。采暖地区的医用锅炉可与采暖锅炉一起考虑

设置。

第三十五条 中医医院建筑设计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ＪＧＪ
５０的有关规定。

一、中医医院院内有许多不能行走而坐轮椅的残疾人，还有许多躺在移动病床上的抢救病人，必须

为他们进行无障碍设计。在入口处设坡道，在无电梯的建筑物内设上下联系用的坡道。

二、中医医院院内必须有供残疾人使用的卫生设施，以方便残疾人使用。

第三十六条 本条是关于中医医院废物、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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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选址、用地与总平面布置

第三十七条 本条规定中医医院选址应遵循的原则。

合理确定中医医院位置，目的是为医院创造良好的医疗条件，在使用与管理方面合理，社会与经济

效益较好，使环境不受污染等。在进行基地选择时必须全面满足中医医院的功能与环境要求，还应注意

该医院的发展规划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第三十八条 本条明确了中医医院建设用地的基本内容及范围。

第三十九条 中医医院的总平面布置要安排好医疗区和行政后勤供应区的分区，组合好建筑空间。

由于各区各部门之间交通联系密切、交通流线复杂，因此要做好从院外到院内、院内各部门之间人流、物

流的合理设计。可采用信息诱导图标，在院内外形成有秩序的动态环境。同时要满足规划、消防、交通、

环保、卫生防疫等部门的要求。

第四十条 总平面布置中主要医疗用房有最好的朝向，以利节能和具有较好的医治条件。

第四十一条 中药饮片、中成药以及灭菌制剂生产用房均要求有整洁、无污染的优良环境，以防止

药品受污染。高质量的饮片和中成药是保证中医辨证施治临床用药的需要。因此，总平面布置时应合

理布局，保持制剂用房与其他用房的适当间距，安排和处理好生产区域内绿化和交通通道。

第四十二条 总平面布置时应合理安排住院、手术、功能检查等用房的位置，以满足这些医疗用房

对环境的较高要求。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是对中医医院总平面布置时的其他基本要求。

第四十五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个人拥有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开车到中医医院就

诊的患者越来越多，一些医院周边的停车场车位远远不能满足停车的需求。本建设标准强调在新建中

医医院时，应在总体规划中考虑停车场的用地面积，可按小型汽车占地２５～３０ｍ２／辆、自行车占地１５～
１８ｍ２／辆的标准计算，停车的数量可按当地规划部门的有关规定及其他实际情况确定。本着节约土地
的原则，提倡建地下停车库，以减少停车场的单独占地面积。

参考《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中的停车位标准，中医医院停车位标准可参考附表６：
中医医院停车位指标 附表６

计 算 单 位 机动车停车位 自行车停车位

１０００ｍ２建筑面积 ２～３ １５～２５

第四十六条 中医医院应有优美的绿化环境，要有充足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可以充分利用屋顶绿

化及垂直绿化，这不仅可以减少尘土飞扬和细菌传播，而且可使病人能获得良好的视觉和心理感受，给

病人以舒适感，有利于患者的康复，因此必须认识到绿化的重要作用，做好绿化规划。建筑密度过大，不

利于绿化。新建中医医院技术指标是根据已建成中医医院建设的经验并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后确定

的。据全国中医医院调查资料表明，建筑容积率在０６～１５之内的中医医院能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
改建、扩建一般都是在原中医医院的基础上进行的，通常建设用地都比较紧张，因此建筑的容积率可根

据具体情况适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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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设 备 配 置

第四十七条 医院设备是整体功能的需要，是提高医疗护理质量、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的重要条

件。要把建设现代化中医医院与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统一起来。要积极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现

代化手段，包括国内外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来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医疗效果，并

加速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进程。在装备过程中，要根据医院规模、任务大小、技术水平、专科特长和财力可

能等实际情况，有重点、有计划地逐步配置和完善，避免脱离实际的片面追求形式的现象发生。中医药

专用设备可根据实际情况按附表７进行配置。
中医药专用设备表 附表７

项 目 名 称 设 备 名 称

中医诊断设备 中医脉象仪，中医舌象仪，穴位诊断仪等

中医治疗、康复、理疗设备

中医经络治疗仪，电针仪，多功能艾灸仪，经络通治疗仪，中药治疗仪，中药离子

导入仪，经皮给药治疗仪，中药熏蒸治疗设备，糖尿病治疗仪，神经智能治疗仪，心

脑血管治疗仪，脑循环功能治疗仪，中风治疗仪，吞咽言语诊治仪，多导人体反射

治疗系统，多功能神经康复诊疗系统，药物熏疗牵引床，电动牵引治疗床，颈椎牵

引器，腰椎牵引床，腰椎治疗机，下肢关节康复器，肘／踝关节康复器，骨创伤治疗
仪，骨折愈合仪，全波长强光／激光皮肤治疗系统，多通道生物反馈治疗仪，ＴＤＰ神
灯，激光治疗仪，频谱仪，微波治疗仪，中频治疗仪，低周波治疗仪，磁振热治疗仪，

中药灌洗设备，中药雾化吸入设备等

中药调剂设备
中药饮片柜，中药饮片调剂台，戥子，中药煎药设备，自动煎药包装机，碾药、粉

碎装置，炒药机，搅拌、混合机等

中药制剂设备

碾药、粉碎装置，中药提取机，净化设备，水处理设备，干燥设备，旋转筛药机，颗

粒机，颗粒包装机，口服液灌装设备，铝箔封口机，压片机，数片机，软膏搅拌机，软

膏（油膏、霜剂等）灌装机，胶囊充填机，液体灌装机，消毒设备，中药丸剂制药机，

包装机，乙醇回流提取及回收装置，高效液相检测仪，紫外分光光度计，分析天平

等

第四十八条 中药炮制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制剂技术，在制剂过程中，应符合国家药监部门的相关规

定。各级中医医院要贯彻“医药结合，医药并重”的指导思想。中药炮制加工设施必须与加工的饮片相

适应，以不断提高中药饮片的质量。中成药和制剂部门应配备能保证质量的设备设施。易燃、易爆岗位

设防燃防爆报警设施。相应的药检室配置必要的检测仪器及设施。

第四十九条 本条是中医医院的信息系统及闭路电视设备的配置标准。计算机网络在中医医院内

应用十分广泛，是医院日常管理工作及远程会诊、远程教育不可缺少的设备，应在建设当中加以重视。

第五十条 中医医院的装备标准要密切结合我国国情及当地经济水平和医院财力情况由医院自主

决定。要尽量采用标准化设计，以满足中医医院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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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五十一条 投资估算。中医医院工程投资估算指标，因建设地区不一样，建筑造价也有不同。中

医医院建设投资一般由建筑安装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和预留费等组成。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可参

照工程所在地办公楼建筑的 １１～１３倍估算，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及预留费等按工程所在地的标准执
行。附表８提供了部分民用建筑工程造价参考指标。

部分民用建筑工程造价参考指标 附表８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结构类型

建筑面积

（ｍ２）

层数

地上 地下

单方造价

（元／ｍ２）

１ 综合办公楼 广州市 框剪结构 ２４１８０ ２６ ２ ３３６７

２ 行政办公楼 广州市 框架结构 １５９７７ １３ ２１４８

３ 行政办公楼 广州市 框架结构 ２１２５３ ９ １ ３２７７

４ 公建综合楼 北京市 框剪结构 ２００００ １０ ２ ３７５５

５ 公建综合楼 北京市 框剪结构 ９６５１８ １１ ２ ２４１５

６ 公建综合楼 北京市 框剪结构 １０５０００ １７ ４ ３２７３

７ 公建综合楼 北京市 框剪结构 ４２０００ １３ ３ ３０２４

８ 医院工程 北京市 框剪结构 ３４９８２ １２ ２ ４２３７

９ 医院住院楼 北京市 框架结构 ６３４８５ ６ ２ ４９０６

１０ 医院住院楼 广州市 框架结构 １３５００ ５ １ ２４７１

１１ 医院综合楼 广州市 框架结构 ７５００ ６ ２００９

１２ 医院工程 广州市 框架结构 １９４１７ ６ １ ２６２１

１３ 医院综合楼 广州市 框剪结构 ５７７００ ３０ ２ ４２２１

注：本表的数据摘录《常用房屋建筑工程技术经济指标》（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年广州地区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民用
建筑可行性研究与快速报价》（２００２年）及编制组调研资料。

中医医院建筑的平均单方造价略高于办公楼建筑的平均单方造价，主要是考虑到中医医院建筑的

特点及内部使用功能的相对复杂性，按本地区办公楼平均建筑造价 １１～１３倍确定建筑安装工程造
价，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由于工程建设条件的差异，及建设地区不同，在工程具体实施中，投资额也会

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投资估算指标只供投资方主管部门立项时参考。设计单位编制投资估算、概算

时，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计算确定。

本条规定的工程造价，包括电梯、空调、通风、消防、供电、供水、弱电、医用蒸汽锅炉等建筑设备的费

用，不含医疗设备、家具等费用。中医医院建设项目费用可参考附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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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院建设项目费用表 附表９

序号 项 目 内 容

一 征地拆迁费 １征地费 ２拆迁费 ３补偿费

二 前期费用
１勘察费 ２咨询服务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估、设计任务
书等） ３设计费

三
建筑安装

工程费

１建筑安装工程（结构、装修、给排水、消防、暖通、强电、弱电、安防、楼宇控制
等） ２建筑设备（电梯、空调、供电、供暖等） ３医疗配套（医用气体、呼叫、标
识等）

四 室外工程费 １道路 ２管线 ３绿化 ４其他

五 其他费用

１标底编制 ２招投标管理 ３合同预算审查 ４合同签证 ５工程监理
６质量监督 ７竣工图编制 ８工程保险 ９电话初装 １０防洪工程 １１
绿化费 １２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费 １３建设单位管理费

六 预备费 １涨价预备金 ２不可预见费

注：本表仅供参考。

第五十二条 中医医院建设工期是在调研全国各地中医医院建设工期的基础上，并以建设部２０００
年批准颁布的《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为依据确定的。本条工期计算是以一个单项（位）工程

为基数确定的。如为两个以上单项工程，工期的计算是以一个单项（位）工程最大工期为基数，另加其他

单项（位）工程工期总和乘以相应系数计算，一般不超过两项，乘以系数０２５计算。
例如：在Ⅱ类地区建一座３００床位的中医医院，总建筑面积２４０００ｍ２，其中住院楼为八层框架结构，

建筑面积１２０００ｍ２；门诊楼为四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８０００ｍ２；综合楼为四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
４０００ｍ２。查《定额》得出各建筑物的建设工期：住院楼基础工程为５５天，主体工程为４５５天；门诊楼基础
工程为５５天，主体工程为２８５天；综合楼基础工程为４５天，主体工程为１８０天。按《定额》的计算方法，
总的建设工期为５５＋５５＋４５＋４５５＋（２８５＋１８０）×２５％计７２６天，合计２４２个月。

在实际实施中，可参考本指标或按照当地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建

设工期。

第五十三条 中医医院人员编制是根据医院的等级，通过调研和资料分析，以病床数为基数确定

的。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医医院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标准（试行）》中的有关人

员编制的标准。

承担科研、教学和实习任务的中医医院，以临床编制人员数量为基数，可按适当的比例另外增加编

制。

７２


